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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禁止書本之流通)

歐洲人權法院第二庭於2004/5/l8之裁判

案號 ‥ 58148/00

黃昭元* 、 郭思岑** 節譯

判決耍 旨

1‧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並未禁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或對出版物
流通的禁止﹔ 然而， 這類型的限制對民主社會所造成的危險甚犬， 因

此本院面對這類型的限制時 ， 須採取最縝密的審查。

2.暫時禁制令…係基於有 「顯然違法的侵害」 為裁判 ， ， 承辦
的法官面對遣孀與遣孤遭逢遽痛之情形 ， 必須採取可能終止侵害之手
段o 由於法官係於該書出版隔天即發出暫時禁制令， 禁止該書繼績流
通， 等待相關法院做出判決…和其所欲追求之目有足夠關聯…上訴法
院…曾謹慎地對緊急禁制令加上時效之限制﹡‧˙故系爭限制與所欲追求
之目的間符合 「比例原則」o

3.無限期地禁止犬秘密一書之流通 ， 係在命聲請人對總統繼承人

負損害賠償貢任外之額外負擔，故系爭手段與所欲追求的 「合法目的」
(即保護密特朗及其繼承人之權利) 顯不合比例…當巴黎地方法院於

1996 年 10 月 23 日作成本案判決時， 已不再有繼績禁止大秘密一書

* 國立臺戀犬學法律學院教授
** 國立臺戀大學法學碩士



134 Éditions Plon v. France 

1996 10 23
10

10

A.
6. 1995 11 8

(Gonod)
(Gubler)

(Le Grand 
Secret)

(President 
Mitterand)

1981

1996
1
1996 1 8

(Editions Plon)

7. (Le Monde)
1996 1 10

1992

1994

134 Éditions Plon v. France 

1996 10 23
10

10

A.
6. 1995 11 8

(Gonod)
(Gubler)

(Le Grand 
Secret)

(President 
Mitterand)

1981

1996
1
1996 1 8

(Editions Plon)

7. (Le Monde)
1996 1 10

1992

1994

134 Editi0ns P10n V﹒ France

流通的 「急迫之社會需求」o從而， 自 1996年10月 23 日起， 即有牴

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之情事 o

涉及公約權利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 表現自 由

事實

A˙ 本案背景
6﹒ 聲請人於 1995 年 11 月 8

日獲得戈納德(Gonod)先生 (為一
名記者〉 與居布雷(Gubler)醫生的

首肯 ， 取得名為犬秘密(Le Grand

Secret)一書的發行權o居布雷醫生

曾經擔任密特朗總統(President

Mitterand)的私人醫生達數年之

久o 密特朗總統在 1981年 ， 即他

首次當選法國總統幾個月後，被

診斷出罹患癌症 o 大秘密這本書

係描述居布雷醫生與密特朗總統

問的關係，其中敘述了居布雷醫

生在密特朗總統在診斷出罹有癌

症後， 組織醫療圉隊照護密特朗
的情形 。 由於密特朗總統承諾每
六個月會給一份健康報告， 居布

雷醫生在隱瞞密特朗病情時遇到

許多困雞，該書對居布雷醫生的

困境多所著墨o

大秘密一書原本預定於密特

朗在世發行，原定發行日為 1996
年 1 月中旬 o然而密特朗總統卻

於1996年l月 8 日去世，作者與
普隆出版社(Editions Plon)遂決定
延後出版該書o

7. 世 界 日 報 (Le M0nde) 於
1996 年 1 月 10 日刊登了一篇文
章，披露密特朗總統自第一次總

統任期 (任期為七年) 的一開始 ，

就一直為前列腺癌所苦， 並指出

密特朗一直到 1992年才正式告知

犬眾他的病情0該文並說明 ， 密

特朗總統已於1994年將居布雷醫

生免職 ， 改採聲請人稱為 「替代

性療法」 的治療方式o

各媒體紛紛討論世界日報所
揭露的這些事情， 犬眾尤為關注
的問題是密特朗總統所接受的醫
療照護的品質如何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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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特朗總統的前文化顧問於

1995 年 6 月在法藺瑪西翁
(F]ammari0n) 發 行 的 告 別 之 年

(L'Ann趕e deS adieux)一′書 中 指 出

密特朗總統沒有獲得妥善的醫療

照護o此外，在密特朗總統過世

不久後， 密特朗的一個兄弟也發

表了類似的看法。皮帝耶 ‧ 薩培

堤厄耶 醫 院(Piti邑-Salp邑tri邑re) 的 癌
症治療部主任亦持類似意見， 其

更在歐洲一號電台(Eur0pe 1)中指
稱 「 [密特朗總統]多年來除了神秘
療法之外 ， 根本沒有獲得任何治

療 ﹐ 但神秘療法對他的病情完全
沒有效用 o」

然而世界日報卻又在 1996年

1 月 12 日刊登了一篇由國家醫學

J「'攫J ′ˋ會 (Nati0na1 C0unci] 0f the

Medical Association) 主席 發表 的

聲明 ，其犬意為 ︰「根據[他]獲得
的資訊 ' 密特朗總統確實獲得完

善妥適的治療o」

此外， 密特朗總統的遣孀與
遺孤亦於1996年 1 月 11 日發表

聲明 ， 強調他們仍舊信賴曾經照
護過密特朗總統的醫療圉隊0

8.居布雷醫生認為其名譽已

受到質疑，決定在 1996年1月 17
日出版大秘密一書0該書的封底

有以下這段文字︰

「 法 闌 索 瓦 ‧ 密特朗 (Fran(…0is

Mitterand)於 1981 年 5 月 10 日 當
選為法國總統06個月後'也就是

1981 年 11 月 16 號的健康檢查顯

示總統患有癌症 0就統計數字而

言 ，他尚有3年3個月的生命。

許多醫生為了挽救總統的生命，

努力對抗總統的癌症 ， 並遵守總

統的指示 ， 不讓法國民眾獲知他

的病情o總統罹癌成了法國的國

家機密 o 只有密特朗兩任總統任

期期間的私人醫生克勞德﹡居布

雷 ， 才能告訴我們這些鶩人的事

貴 ， 告訴我們密特朗總統多年來

如何活在當下，如何逃離死亡0

這些事實將會轉變我們對於這個

領導了法國十四年的男人的觀

感 O 」

B‧ 禁制令程序

9.密特朗總統的遣孀與遣孤

於 1996 年 l 月 17 日提出緊急聲

請， 主張大祕密的出版違反醫療

保密義務， 侵犯密特朗總統的隱

私 ， 傷害密特朗總統親人的情

感'請求法院發出禁制令0 巴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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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法 院 院 長(President 0f the
PariS tribunal de gfande instance)方令

1996年l月 18 日發出禁制令，禁
止聲請人普隆出版社與居布雷醫

生散布大秘密一書 ， 每流通一本
即罰款1000 法郎 ， 法院並指示一

名執行人員(bam捌 「監察所有記

載印刷細節的文件及書本流通的
數量o」

受命承辦的法官係基於下述

理由下達緊急禁制令︰

「所有人， 不論其地位、 出

身或職業 ， 都有獲得他人尊重其

私人生活的權利 o

對於個人私人生活的保護亦

及於其親人 ﹐ 親人有權主張其私

人[與]家庭生活應受尊重 o

本案爭黠在於法藺索瓦‧ 密

特朗的私人醫生所揭露的事實0

這位醫生曾為密特朗總統工作超

過十三年之久 ， 深獲總統家人的

信賴 。

居布雷醫生揭露這些事實違

反了專業保密條款，在專業保密

條款中 ， 醫療保密義務尤為嚴

格'根據刑法第226﹣13條，違反

醫療保密義務者可能會有刑事貴

任o

居布雷醫生所揭露的這些事
實，就其本質而言，構成對密特
朗總統及其遣孀遣孤的私人家庭
生活的侵害o

在總統的喪檀後幾日 內即揭
露這些事實所造成的傷害尤為嚴
重o

由於本案係明顯濫用言論自
由而造成原告權利之受損 ， 故承
辦緊急聲請禁制令之法官有權下
命， 以有效的方式終止損害或縮
小損害的範圍o」

10. 巴黎上訴法院(P岫sCO岫
0f Appeal)在 1996 年 3 月 13 日 的
裁判中維持該禁制令， 並給原告

一個月的時問向管轄法院聲請為

貴體爭點之審理o 若原告聲請審

理本案貴體爭點 ， 禁制令及違反

禁制令的處罰將於判決作成後失

效'如原告未提出此項聲請， 禁

制令將於一個月後失效0

該判決首先提到醫療從業人

員 行為 守 則 (Code 0f Conduct for

Medial Practiti0ners) 第 4 條關 方令醫

療秘密的定義，強調 「為療從業

人員的保密義務並不因病人的死

亡而終止o」 法院接著引用犬秘

密一書封底的文字 ， 並標明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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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，指出書中二十處洩漏醫療秘

密之處， 這些資訊是 「居布雷醫

生在擔任法闌索瓦‧ 密特朗的醫
生 ， 執行業務時所獲知的 ，很清
楚地， 這些諮詢應受到醫療保密
規定的規範o」 判決認為 ︰

ˍˉ ˙˙˙˙˙˙

…大秘密一書出版後所揭露

的事貴， 受到醫療保密規定的規

範， 大秘密一書的共同作者皆受
這些規範的拘束，揭露上述事實
顯然係為違法0

密特朗夫人與密特朗的子女
由於密特朗總統的私人醫生將其

丈夫、 父親的人格與私生活暴露
於公眾之下， 而受到傷害， 其私

密生活領域亦同受傷害o 密特朗

夫人與其子女信賴密特朗總統的

私人醫生， 依照法律規定， 其應

受醫療保密義務之保護0 所有的

醫療從業人員在被任用時 ， 都必

須 宣讀 希波克拉提斯 宣 盲

(Hippocratic 0ath)， 這個宣言是在

嚴正地提醒醫療從業人員其有醫
療保密之義務0

…禁止書本之流通只能是例

外的手段o

然而 ， 從其所占之篇幅而

言 ， 上述犬秘密一書中揭露受醫

療保密義務規範 〈共同作者亦同

樣受規範〉 的事實之段落甚多 ，

無法在不改變該書根本內容的情

形下，將這些段落分離出來，

因此， 第一審法官禁止出版

社 〈聲請人) 與居布雷先生繼續
流通犬秘密一書的決定 ， 係基於

系爭暫時性措施可能可以終止由

於揭露這些事責而造成的明顯的

不法損害o

雖然該書的第一版在出版商
對該禁制令提起上訴之前即已流

通於巿場， 該書中公布的資訊自

禁制令作成後也被許多媒體洩

漏 ， 但這些後續發生的事情並無

法終止繼續流通該書必然會引起

的不法損害o
故第一審法院所發出的禁制

令應予以維持o

然而， 系爭手段的暫時性質

使得系爭手段的時效必須受有限

制 ， 其效力應為壤兩造得以有機

會在合理時問內將兩造問之紛爭

交付管轄法院 ， 針對案件的貴體

爭黠為裁判 o
就此目的而言，被上訴人自

本判決作成起一個月的期問內 ，

得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o 必須特

別指明的是 ， 若被上訴人於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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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的期問內即聲請為實體爭黠之
審理， 直到管轄法院作成相反判
決前，該禁制令皆為有效。但如
被上訴人未於一個月期問內為上
述聲請， 禁制令將於一個月後立
刻失效o」

11﹒最 高 法 院 (C0urt of

Cassation)方令1997年7 月 16 日的
裁判中 ' 駁回聲請人與居布雷先

生對 1996年3 月 13 日判決所提
起之上訴0

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法院係由

於該書揭露了法藺索瓦 ‧ 密特朗

的病情的進展，違反了醫療保密

義務 ， 而認為顯然有不法之侵

害o且最高法院認為 ﹕ 上訴法院

認為以有時間限制的禁制令禁止
該書之流通，係在貴體爭點尚待

裁決的期問中 ， 能夠終止所造成

損害的唯一手段，係合理之判斷0

C˙ 刑事程序
12′與此同時' 巴黎檢察官也

針對居布雷醫生在 1995年5月 、

6月 、11月與12月及1996年問
向戈納德先生及奧立佛 ‧ 奧邦

(01ivier 0rban)先生 〈普隆出版社
的經理〉 揭露密特朗總統的健康

狀況及其接受的醫療照護 ， 違反

醫療保密義務 ， 而傳喚居布雷先

生o居布雷醫生於1996年4月 19

日被傳喚至巴黎刑事法院(Paris
CriminalC0urt)出庭o 戈納德先生

及奧邦先生也因涉嫌幫助及教唆

上述犯罪， 而被傳喚應訊o密特

朗總統的遣孀與遣孤曾經聲請成

為自訴當事人，但不曾請求損害
賠償 O

刑事法院在 1996年7月 5 日

的判決中 ， 判決居布雷醫生達反

了醫療保密義務， 而戈納德先生

與奧邦先生則為幫助及教唆之共
犯o居布雷醫生被處以 4 個月的

有期徒刑 ， 戈納德先生與奧邦先

生則分別被處以 30000 與 60000

法郎的罰金o該判決特別強調 ，

居布雷醫生於 1995 年 11 月 8 日

簽訂出版契約及之後將初稿交給

出版社以利後績出版作業時， 即
為公開揭露那些託付給他的秘密

資訊o而 「就克勞德‧居布雷先

生而言， 出版一本違反醫療保密

義務的書等於是嚴重違反其專業
保密義務 ， 應受法律嚴厲之制

裁o」

13.由於居布雷醫生、 戈納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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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與奧邦先生皆未提起上訴，
系爭判決於 1996 年 9 月 5 日定
讞o

D˙ 實體爭點的民事程序
14′除了上述程序外' 密特朗

總統的遣孀與三位遣孤於1996年

4月4日向巴黎地方法院對居布雷

醫生與奧邦先生 (針對其個人及

其作為普隆出版社的法定代理

人) 提起訴訟' 請求法院下令禁
止犬秘密一書之繼績流通'或下
令刪除該書某些頁數與段落 ， 並

同時請求損害賠償o其主張，該

書包含了違反醫療保密義務的資

訊，侵犯了密特朗總統的隱私 ，

對總統遣孀與遣孤的情感與私人

生活造成損害。並進一步主張，

部分 「車巠率行為」 (indiscretions)
等同於對其私密生活領域的直接

傷害o

巴黎地方法院於 1996 年 10
月 23 日的判決中 ﹐命居布雷醫

生 、 奧邦先生與普隆出版社對密
特朗夫人應負 100000法郎﹐對其

他原告則 各負 80000 法郎 的連帶
損害賠償貴任 ﹐ 並維持禁止流通
犬秘密一書的禁制令0該判決特
別提到 ﹕

「˙˙˙

本案貴體爭點

本席閱讀大秘密一書後 ， 發
覺大秘密一書的內容包括︰

(a) 安排總統任職期問將會受
到的 「 醫療照護」 當時總統
的 「健康情況」 (頁…)﹔

(b)指出總統生病最初的徵狀
(頁‥‧) 以及解釋總統在

1981 年所做的醫療檢查
(頁…) ﹔

(c)上述醫療檢查的結果以及
法藺索瓦˙ 密特朗與其醫生
後績的討論 (頁…)﹔

(d) 〔S〕 教授於 1981 年 11 月
16 日對法藺索瓦‧密特朗進
行的醫療檢查 ﹐ 以及 ﹝S〕

教授與克勞德，居布雷向密
特朗告知其病情與應接受
哪些治療的對話 (頁…)﹔

(e) 〔S〕 教授與克勞德，居布

雷擬定的治療方案， 以及其
如何對法藺索瓦 ‧ 密特朗進
行治療 (頁…)﹔

(1)才旨出法藺索瓦 ‧ 密特朗在接
受一私人實驗室的生物測
試時使用的假名 (頁‥˙)'
並說明此類測試的頻率與
性質 (頁…)﹔

(g)影窖法藺索瓦‧密特朗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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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生理失調症狀與醫生給
予密特朗哪些藥物以治療
這些症狀並防止其復發

(頁…〉﹔

(h) 法藺索瓦˙ 密特朗的焦慮症
狀 (頁…〉﹔

(i)法藺索瓦‧ 密特朗接受治療
所產生的副作用 (頁…)﹔

(j)法藺索瓦‧ 密特朗健康情形
的進展以及這些進展對其
行為的影響 (頁…〉﹔

(k)擬定總統健康報告的情形
(頁…〉﹔

(1)其他醫療從業人員對法藺索
瓦‧密特朗進行的治療以及
總統醫療圉隊成員們權力
鬥爭的情形 (頁…〉﹔

(m)對法藺索瓦˙密特朗於l994
年 7 月 16 日進行的手術的
說明 (頁…)﹔

(n)法闌索瓦‧密特朗於 1994
年下半年接受的治療及醫
事檢驗 (頁…)﹔

以上段落出 自於大秘ˊ‥、一

書，克勞德‧居布雷係由於擔任

法藺索瓦˙ 密特朗的私人醫生或

其隨行人員而獲知這些段落描述

的事件與資訊。雖然這些事件與

資訊並非與醫療事貴有直接之關

係，但克勞德‧居布雷確實是因

為執業之故， 而獲知這些事情0

克勞德 ‧ 居布雷應受醫療保密義

務之拘束， 因此，這些事件當然

受醫療保密義務的規範o 當克勞

德˙居布雷想要以 「編年史式敘
述」 的方式， 向大眾說明總統的

病情， 因此跟記者米歇爾 ‧ 戈納

德取得聯絡， 並與戈納德一同寫

書時， 即不法地洩露了這些受醫

療保密義務規範的事件與資訊0

之後他將書的文稿於 1995 年 11

月交給奧立佛‧奧邦 ， 希望能由

普隆出版社出版0 最後該書於法

藺索瓦˙ 密特朗過世後不日內即

出版面世， 出版商在該書的封底

並強調 ， 唯有和總統有過特殊關

係的克勞德‧居布雷才能寫下這

些 「鶩人的事情」o

克勞德 ‧ 居布雷主張他是想
要透過告訴犬眾他們被隱瞞多年
的事實以重建真實 ， 但這並不能
正當化克勞德洩漏這些事情0又
法闌索瓦˙ 密特朗在世時，醫生
已經簽署發布關於密特朗健康情
形的部份報告 ， 亦無法構成洩漏
這些事責與資訊的正當理由 o 醫
療保密義務係一般性且絕對 ， 醫
療保密義務不允許醫療從業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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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自 己療成擔保國家機構順利運
作的保證人或歷史的見證人。

再者， 由於專業保密義務之

規定並非僅僅為了保護資訊提供

者的利益， 同時也是為了保護醫

療從業人員在病人間所必要之聲

譽o 因此醫療從業人員不得豁免

於療療保密義務，其必須繼療保

持沉默o

雖狀當醫療從業人員的能力

或誠密受到員斤疑時 他為了證明

他的醫療品密 或誠信， 得不遵守

保密義務0 但此種情形必須受到

嚴格之限制 ， 只有在法院辯護時
始得成立 ， 在本案這種故意向犬

眾或療資或之情形並不成」 o

損 害賠償

民事貴任的目的在於盡可能
地回復損害， 以由對造負貴之方
式 ，壤被害者回復到遠沒有遭受

損害之狀態 o此一原則的意義在
於， 當法院判定非懲罰性損害賠
償金額(或方式)時，法院所耍做的
不只是壤被害人獲得已經發生之
損害的賠償 ， 尚須終止損害原
因 ， 阻止任何後績的損害0

居布雷醫生故意違反勞療保

密義務，揭露了他和法蘭索瓦˙

密特朗與密特朗家人多年來相處

所知道的資訊o普隆出版社匆忙

將該書付梓， 在法藺索瓦‧ 密特
朗夕匕訊八 布後即立刻出版該書

(此為巧合的可能性甚低)， 想藉

此吸引大眾 o 出版社為了行銷，

進一步節錄該書提供給媒體 o 該

書初刷數量相當大(共流通40000

本， 自 1996年 1 月 17 日開始銷

售) ， 對密特朗家人與畢吉亞

(Pingeot)女士造成損害，原告應獲

得其所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 ， 禁
止該書流通之緊急禁制令應予維

持 ‥﹚

禁止該書之流通固必然造成
對人權之侵害 ， 但在考療民事貴
任的原則後 ， 為了要能填補被害
人所受之損害， 並防止損害再度

發生， 則必須禁止或書之岫通

克勞德˙ 居布雷主張離去闌

索瓦˙ 密特朗過世的時問越久，

該書於發行時所造成的傷害便會
終止， 該書會是 「密特朗總統兩

任任期的歷史真相的見證， 法國

人民有權知道真相為何」o 本院不

採此一主張， 被告克勞德無權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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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其因為業務所獲知 ‵應絕對保

密之事實為歷史分析 o

雖然1996年1 月 18 日和 3

月 13 日的禁制令已經禁止本書之

散布 ， 但犬秘密一書的內容資訊

仍已經由不同的媒體而洩漏於

外， 此等後績情形已雞以預防因

本書之散布對於原告所造成的傷

害及損害 ; 特別要列入考慮的
是， 醫生的意見不只會涉及與其

有密切接觸的家庭成員關係 ，也

會透露出法闌索瓦‧ 密特朗對其

疾病的最私密反應 o

從其所占之篇幅而言 ， 上述

犬秘密一書中揭露受醫療保密義

務規範的事貴之段落甚多 ， 無法

在不改變該書根本內容的情形

下，將這些段落分離出來，

15′聲請人普隆出版社、居布

雷醫生與奧邦先生向巳黎上訴法

院提起上訴，該院於1997年5 月

27 日作成判決o 巴黎上訴法院認

為 ， 製作與銷售犬秘密一書為於

普隆公司之侵權行為 ， 不為對奧

邦先生主張成立另一侵權行為 ，

因此後者無貴任0上訴法院亦駁

回密特朗家族關於密特朗總統私

生活受侵害之主張，其指出 ﹕ 「唯

有 尚在人世者得禁止他人洩漏其

隱私」o 至於密特朗家族隱私受侵

害之部分 ， 巴黎上訴法院認為該

書某些段落 「侵犯了密特朗家族

的隱私」 ， 「此事固然令人遣憾 ，

但這些段落係分散於該書各處 ，

尚無法因此即禁止全書之發行0」

然而 ， 巴黎上訴法院為居布

雷先生違反了其醫療保密義務 ，

判決居布雷先生與聲請人普隆出

版社應就第一審判定之損害賠償

金額， 負連帶貴任，並維持禁止
該書繼續流通之禁令0該判決特

別提到 ︰
「‥˙

醫療保密義務之違反
巴黎刑事法院1996年7月 S

日判決具有最終之效力 ， 並拘束

民事法院o該判決認為居布雷先

生違反其應盡之醫療保密義務。
該判決認為 ， 違反醫療保密

義務之所以應負刑事貴任，並不

僅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， 同時也

是為了保護個人利益0人有時必

須向某些職業或身分的人透露機

密資訊，醫療保密義務同時也是

為了保護這些資訊的安全0 醫療

保密義務是建立在醫療的信賴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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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之上 ，確保醫生不會洩漏病人

告知醫生的事情或醫生看見、聽

見或知悉的事情o

醫療從業人員行為守則第 4

條第2項規定，醫療保密義務『涵

蓋醫療從業人員於執業中獲得之

所有 事情 ， 即不僅包括他人告知

者，亦包括看見、聽見或知悉者0』

由於居布雷先生係以其作為

醫生的角 色陪伴在法藺索瓦 ‧ 密

特朗先生身旁 ' 故其書寫於該書

中 ， 所有因為執行業務而獲知或

觀察到的資訊 ' 皆受醫療保密義

務之規範，居布雷先生對其病人

負有保密義務o
密特朗家人自密特朗處繼承

了向上訴人起訴之權利 o雖然犬

秘密一書係於密特朗死後發行，

但該書的發行契約係簽訂於 199

〔5〕 年， 當時密特朗尚在人世0

損害賠償

表現自 由雖具有憲法之位

階，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之保

護，但並非不受限制 ; 因民主社

會之必要，表現自由可能會受法

律規定之限制與處罰 ，例如為了

保護健康、為了保護他人的名譽

或權利 、為了保護應受保密之資

訊不被洩漏o

本案中由於禁止該書之流通

係終止該書所造成之損害唯一之

方法， 故禁止該書流通係為必
一曼_﹒˙˙」

16. 最高法院於 1999 年 12 月

14 日之判決中 ， 駁回奧邦先生與
聲請人普隆公司之上訴0

17.[略]

主 文

1.法國法院以暫時之緊急禁

制令， 禁止犬秘密一書之流通，
並未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之

規定;
2˙法國民事法院在審理實體

爭黠之程序中 ， 自 1996年 10 月

23 日後繼績禁止大秘密一書之流

通， 達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之

規定o

理 由

I﹣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

21.聲請人普隆出版社主張

法國政府侵害其言論自由 o聲請
人主張法國法院非依法律之規

定， 發出禁制令禁止其流通犬秘

密一書;該禁制令並非為了追求

合法的目的 ， 亦非 「民主社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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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」 之手段。其並進一步指出

法院判定其應負的損害賠償金額
「過高」，與法院所欲達成的目的

不 合比例 o 聲請人的 主張係基於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'其內容為︰
一、人人均有表達自由之權利 o

此權利包括不受公權力千預

及不受地域限制 ， 得主張意

見、及接受與傳遞資訊及理

念之自由 o本條不妨礙各國

得對廣播、 電視或電影事業

實施證照要求0
二、上述自由之行使兼負有其義

務與貴任， 基於國家安全、
領土完整或公共安全之利

益，為防止失序或犯罪、保

護健康或道德、 維護他人名

譽或權利 、 防止洩漏秘密，
或維持司法權威及公正， 而

為民主社會所必要者，得依

法律規定之形式、條件、 限

制或處罰而予以限制 o

A˙ 是否限制了言論自由﹖

22′法國法院禁止聲請人散

布其已出版之書籍 (最初為暫時
禁止，之後則永久禁止) ， 並判決

聲請人對其出版所造成之損害應

負賠償貴任o 因此，聲請人行使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保障的權

利 ， 受到 「公權力 (pub1ic authority)

之侵害」 ﹔ 而兩造對此也確無爭

執o 就此而言 ， 本院認為有必耍

指出 ， 出版社係以提供作者發表

意見的媒體之方式行使言論自

由 ， 出版社是否認為其出版品內

容代表其立場並不影窖其言論自

由權之完整行使 (參 馭歲r€/€ 挽

T黴厂/€€y (刀0'Z) 〔GC〕 ，n0˙ 26682/95，

ECHR 1999ˉIV ﹔ 另 參 C˙曚'X 眈

T剷厂焉€〕/﹐ n0﹒ 272l4/95， 躉 27﹐ March

2003) o

23.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若
未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…條第 2
項之條件 ， 則牴觸歐洲人權公
約。從而本院必須決定對聲請人
言論自由之系爭侵害，是否係依
照 「法律之規定」 ﹖是否係為了
追求法律規定的目的﹖是否為在
「民主社會」 中達成系爭目的 「必

要」 之手段﹖

B˙ 系爭對言論自由之限制是否
有正當理由

Z˙ 厂依蘑亥霎之夠定J
(a) 兩造之主張

24.聲請人主張﹐ 法國法院基
本上並未 「依法律規定」 對聲請
人下達禁制令0聲請人認為 ， 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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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法院引用的法律規定， 由於犬

秘密一書出版於密特朗總統過世

之後 ， 該書的內容並未違反醫療

保密義務， 法藺索瓦˙ 密特朗的

繼承人也沒有對聲請人提起民事

訴訟的權利 o

聲請人首先主張 ﹕ 刑法第

266ˉ13 條的目的是為了保護醫療

秘密固無爭議， 達反醫療保密義
務也確實是構成犯罪 ， 但法律並

未明白規定病人不能免除醫生的

保密義務o學說認為 ， 醫療秘密
的規範原則上不得違反病人或其
繼承人的意願 〈就此聲請人提出

P‧ Kayser 考文才受 的 La pr0tecti0n de

la Vie priV邑e par le dr0it﹐

EC0n0mica， 3rd editi0n， 姦2]4 ﹜二〈及

N˙ ]﹒ Mazen 先生在 Gazette du

Palais 1975﹐ pp˙ 468一74 與 R˙

SaVatief 先生在 Da110Z 1957， pp˙

445ˉ47 中的 「類似意見」)o 密特

朗總統要求居布雷醫生公開他多

年來的健康報告 ， 這已正式免除

了居布雷醫生的保密義務﹔ 密特
朗總統曾表示過希望能公開關於

他健康情形的所有事項 o 另一位

醫生曾詢問總統應該如何向大眾

報告他的病情，總統的回答是︰

「依照你認為合適的方式去做

吧﹔你認為應該公布的就公布 o」

(聲請人這裡指的是VSD週刊於
1996 年刊 登的一篇 Bemard Debr邑

醫生的專訪)o再者，醫療秘密並

不像法國政府所主張的那樣一般

而絕對o例如最高法院民事第一

庭曾經指出 ︰ 「依照民法第 901

條， 〔為生前贈與者應具備健全之

心智狀態〕 ， 民法第 901條之規定
即相 當於刑 法 第 226ˉl4 條所授權

之例外規定 ， 並免除醫療從業人

員不得揭露其因執業而得知之事

實之義務」 (2002年5 月 22 日之

判決)o

聲請人復主張 ︰ 法國法院承

認， 即便醫療從業人員有保守醫

療秘密之義務，但其若受到攻擊

時， 亦有防衛之權利(Cass﹒ crim˙，

20 I)ecembef 1967， Bull˙ Crim˙ n0˙

338)o事實上居布雷醫生的能力與

聲譽已受到媒體的質疑 〈聲請人
提出世界日報 1996年 1 月 11 日

的一篇文章 ， 該篇文章報導總統

的手足對總統所接受的醫療照護

有所批評) o

聲請人最後主張︰ 若受有損

害的被害人無法在活著時起訴 ，

其主張損害賠償的權利在其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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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若已成為遣產的一部分，得由

繼承人繼承之。但病人的繼承人

是否得對發生於病人死亡後違反

醫療保密義務之情形 ， 提起民事

訴訟，則有 「高度爭議」o此情形
與隱私權的情形相同 ，提起民事

訴訟的權利在相關個人死亡時就

已消滅 〈此與刑事訴訟的起訴不

同〉 ， 只有受有損害者始有權開啟

民事訴訟程序0在本案中 ， 大秘

密一書係於法闌索瓦˙ 密特朗死

後才發行閭世0

25′法國政府則採取相反的

主張， 其認為 ︰ 聲請人在廣泛考

慮過醫療秘密的相關判決、 醫療

倫理規則與刑法第 226ˉ13 條後 ，

應該知道由於居布雷醫師的書描
寫了密特朗總統生病的過程‵總

統接受過的治療與手術、總統與

居布雷醫師及其他醫療從業人員
的對話等內容，會構成醫療保密
規定中揭露醫療秘密的情形 ， 可
能會因此被起訴或引起民事訴訟
〈包括由總統繼承人為原告的民

事訴訟〉o

(b) 本院的判斷

26′本院再度重申 ， 法規範只

有在其規範語言夠精確 ， 使公民

得以規制其行為時 ， 始被認為是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2項意義

下的 「法律」 ; 公民必須能合理預

見特定行為可能會造成的後果

(必要時應有適當諮詢的協
助) o 合理預見的標準並不耍求公

民須能完全確定法律後果為何，

確定性固然是可欲的 ， 但這也可

能招 致法律過於僵化 ， 法律必須

能與時俱進o從而 ，許多法律的

措辭無可避免地會有一定程度的

模糊性 ， 再由實務進行法律的詮

釋與適用 ( 參 腑€ 馥黴〝昴呶 乃m邸 ‥

旃€ U刃#€昂 K氫刀g鳳0刑 (刃0˙ /)，

judgment 0f 26 April 1979， Series

A n0﹒ 30， p˙ 31﹐ 薑 49 及H€冽€Z V'

」~‵WZ玄Z€厂/邳刃昂， judgment 0f 25 August

1998， Rep0rts 0f ]udgments and

Decisi0ns 1998ˉIV， pp˙ 2325一26，

蠱 35)，

27.醫療從業人員行為守則

第 4 條規定， 醫療從業人員的專

業保密義務 「係建立於病人的利

益之上 ， 應適用於所有受法律規

範的醫療從業人員」 ， 且 「涵蓋醫

療從業人員於執業中得知之所有

事情， 即不僅包括他人告知者，

亦包括看見、聽見或知悉者，」

違反專業保密義務構成刑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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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6ˉ13 條之犯罪 o 最高法院認

為 ﹕ 「某些人因其職位或職業之

故， 他人為了一般大眾之利益 ，

必須向其透露一些秘密資訊 ， 系

爭法律之目的係為了保障這些秘

密資訊的安全 o 」 (Cass crim'， 19

N0Vembe[ 198…) Bu]]. Crim﹒ nO﹒

364)o故根據法律規定，聲請人無

疑可預見到出版一本由密特朗總

統前私人醫師書寫 ， 其中描述了

總統生病的過程， 並包含關於總

統接受的治療與手術以及總統與

醫療人員對話等資訊的書 ， 即為
揭露了醫療保密規定所涵蓋的醫
療秘密 o

28_再者， 法國法律課予醫療

從業人員嚴格的專業保密義務，
只有在法律列舉的例外情形中始
得免除o依照刑法第 226﹣l4條規
定﹐「本法第 226﹣l3 條於法律要求

或准許揭露秘密資訊之情形並不
適用」， 此為自明之理o然而法律

並未規定病人授權或基於 「合法
的利益」 時，醫療從業人員即免
除了醫療保密義務o 最高法院曾
進一步認為︰「刑法第 226﹣l3條規

定的專業保密義務係為了確保在
某些專業或職務中必要之信賴，
此一義務係內在於醫療工作本

身 ， 除非法律有其他規定 ， 醫療

從業人員應負醫療保密義務，此
一義務係一般且絕對」(C腮ˍcrim`，

8 Apfil 1998， Bull˙ Crim' n0﹒

138) ， 「任何人皆無權要求免除此
ˊ′義矛姦」 (Cass. cfim﹒' 5 ]une 1985，

Bull˙ Crim˙ n0˙ 218) o

聲請人援用最高法院刑事庭
(Crimina1 DiVisi0n 0f the C0urt 0f

Cassation)1967 年 12 月 20 日 的判

決與最高法院民事庭第一庭 2002

年5月 22 日的判決， 主張其從適

用於本案之法律規定本身 ， 並無

法預見其違反了醫療保密義務 ，
此見解本院不予採納 o 上述二判

決的情形與本案的情形並無關

係 O

29.再者 ， 根據法國法律規

定 ， 違反醫療保密義務不僅僅是

違反了刑法與醫療從業人員行為

守則之規定， 同時亦構成了過失

民事貴任o依民法第 1382條之規

定 ， 「凡造成他人損害者應對其行

為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貴任 o」 當
損害於被害人在世時發生 ， 被害

人卻未於死亡前對該損害起訴
時，對該損害起訴之權利已成為

遣產之一部分，移轉給繼承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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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人可代表死者提起訴訟

(C0urt 0f Cassati0n， J0int Bench，

30 Apri] 1976﹐ Bul]， Crim˙ n0˙

135)o 巴黎上訴法院在 1997 年 5

月 27 日的裁判中適用此原則，認

為出版社於1995年 11 月 8 日即

已決定出版大秘密一書 ， 在密特
朗總統死亡前簽訂出版契約 ， 故

法藺索瓦 ‧ 密特朗的繼承人有權

對該書出版造成的損害請求賠

償 。

30′最後 ， 依新民事訴訟法

(NeW C0de 0f CiVil Procedufe)第

809條第1項規定，緊急禁制令法

官 「為防止急迫的損害或終止明
顯的不法侵害 ， 得於任何時候 ，

甚至是在有嚴重爭議時 ， 下令採
取必要的方式保存或回復現狀0 」

31′綜上， 聲請人不得主張其

無法在 「合理程度內」 預見出版

大秘密一書可能的法律後果 ， 包

括民事貴任與可能的禁制令等 o
故本院總結認為 ， 依歐洲人權公

約第 10條第2項規定之意義' 法

國法院係 「依法律之規定」 對聲
請人發出禁制令0

2﹐ 合蘑厚繳

(a) 兩造主張
32.聲請人主張系爭限制並

非為了追求 「合法之目的」o 首
先， 以媒體有保密之 「社會功能」
作為系爭限制之目的並無法解釋
判決結果為何有利於繼承人 ﹔ 其

次， 由於密特朗總統死亡時，其
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即已消滅，
因此以保護密特朗的隱私為目的
並不足採o

33ˍ法國政府則再次採取相

反主張o其認為 ， 系爭限制是為

了確保醫療秘密的機密性 ， 「保護

其他人的名譽或權利」並防止 「秘

密資訊的揭露」 o 法國政府指出 ，

醫療秘密的規範乃根基於病人的

利益之上， 病人應能亳無猶豫地

向醫療從業人員透露秘密 ， 關於

病人親密領域與私人生活的資訊

應受保護， 不得任意揭露0從而

醫療秘密的規範在於保護醫療專

業領域的信賴關係 ， 以維護社會

大眾之利益o

(b) 本院的判斷
34.民事法院針對密特朗及

其繼承人所受到之非金錢損害所
提起的訴訟，裁判維持禁止流通
大秘密一書 ， 並命聲請人給付損



149

1997 5 27

10 2

10
2

10 2

3.
(a)

(1)
35.

149

1997 5 27

10 2

10
2

10 2

3.
(a)

(1)
35.

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(一) 149

害賠償 ' 理由為該書之內容違反

了醫療保密義務o 然而最初承審

緊急禁制令的法官所發出的禁制

令，卻是一暫時性之措施， 其目

的在於終止出版該書造成之損

害，法院認為出版犬秘密一書 「顯

然會造成違法」 之損害 o

法國法院的裁判理由 (尤其

是上訴法院 1997年 5 月 27 日之

裁判) 以及法國政府向本院陳述

之意見皆清楚地表示 ， 司法機關

係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

項列舉之合法目的中之二項目的

而作成裁判 o此二項目的是 「防

止秘密資訊之揭露」 (國家透過醫
療秘密規範立法保護的資訊〉 與

保護 「他人之權利」 (總統之權利
以及總統因死亡而轉壤給其遣
孀、遣孤之權利)0

本院並不是耍判定，就抽象
層次而言 ， 達反醫療保密義務的
民事貴任是否是為了追求上述第
一個目的 、 或第二個目的 、 或同

時追求上述兩個目的。在本案中
要注意的是， 系爭限制 (即暫時
禁制令以及貴體爭黠判決繼績維
持禁制令) 是為了保護故總統的
名譽、聲望與隱私﹐ 而法國法院

認為這些 「他人的權利」 在總統

過世時﹐ 即已由其家人繼承， 法

國法院此一判斷並非恣意不合

理o再者，該書所揭露的許多資

訊都被法律列為秘密 ， 是應保密

之資訊 ， 因此洩漏這些秘密會侵

犯他人之權利 ， 保護他人權利免

受侵害是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

2項意義下之合法目的 o

故系爭限制的目的至少符合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2項規定

之 「合法目的」 中之一項 o

三. 厂尻王祉 會 弦之必妥J

(a) 兩造主張
(1) 法國政府
35'法國政府主張， 其對聲請

人所為之限制係在 「民主社會所

必要」 者o其認為法國法院已經
就各種利益為妥適之考慮 ﹕ 一方

面是透露或取得關於公共利益事

項之資訊 ， 另一方面則是醫療保

密義務之違反 ， 醫療保密義務同

時也是為了公共利益0 法國法院

提到大秘密一書包含了以下內

容 ﹕ 關於密特朗病情、症狀的詳

細資訊 ﹔ 密特朗做過的醫療檢

查、檢查檢果及檢查的頻率 ﹔ 治

療方法以及責際上如何執行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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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﹔指明使用哪些藥物 ﹔ 生理症

狀的情形以及治療的副作用 ;對

手術的描述 ﹔ 居布雷醫生與其病

人問對話之紀錄 ﹔ 敘述其他醫療

人員所做的手術、諮商及治療﹔

關於密特朗妻予與小孩的私生活

的資訊。 法國法院亦強調， 即便

書中講述的事件和醫療事責並沒

有直接的關連 ， 但由於這些事件

唯有居布雷在執業的過程中才可

能得知 ﹐ 也受到醫療保密規定的

規範o

法國政府指出 ， 巴黎刑事法

院在1996年7月 S 日的判決中 ，

判定居布雷醫生構成違反專業保

密義務之罪 ， 戈納德先生與奧邦

先生則為達反專業保密義務罪之

從犯o該判決後來沒有再上訴，

具有最終的拘束力 ， 對民事法院
也具拘束力 o

法國政府主張， 聲請人在簽

訂出版契約時， 即已獲知初稿中

包括許多依醫療機密規定獲取的
資訊o 聲請人不得宣稱其係善意

不知情 o

36′法國政府聲明他們暸解

選民有得知其領導人生理及智識

能力的權利 o 然而其不認為只因

為公民具有此等權利 ， 因此出版

一本描述總統病情的進程、 總統

曾經接受的治療‵總統親人態度
的書即不違法0 法國政府認為 ，

該書發行於總統過世之後 ， 總統

過既然已經過世了 ， 關於總統生

病的討論便不那麼 「急迫」 o

37ˍ法國政府補充說明 ， 由於
醫療保密義務並不僅是為了保護
病人個人的權利 ， 同時也是為了
保護社會的共同利益， 因此醫療
保密義務是一般且絕對的義務，
病人不得兔除醫生的醫療保密醫
務o故聲請人爭執密特朗已經免
除了醫生的義務的主張並不足
採o

38.法國政府承認，在大秘密

一書出版之前，媒體已經披露了

密特朗係死於癌症，且密特朗自

1981 年起即已罹患癌症o但是這

並無法改變犬秘密一書揭露了總

統病情細節的事實0該書已在綱
路上流傳亦不影窖該書包含不法

資訊的事實0如果犬秘密一書不

曾上架銷售 ， 那麼該書的內容亦

不可能在綱路上流傳0 多數綱站

的伺 服器都架設於國 外 ' 因 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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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政府無法 「採取法律行動」 o

39﹒ 最後， 法國政府主張法國
法院所採取的手段與其 「欲追求

的目的問符合比例原則」0其指出
禁制令並非針對書本出版本身 ，
而是針對書本後績的流通0 一方
面該措施是為了補救因違反醫療
保密義務所造成的損害 ， 另一方
面 ﹐ 聲請人被刑事法院判定為違
反醫療義務罪的從犯， 此對民事
法院在認定是否有過失時具拘束
力 o法國政府指出 ，從其所占之

篇幅而言 ， 大秘密一書中揭露受
醫療保密義務規範的事實的段落
甚多 ， 無法在不改變該書根本內
容的情形下 ， 將這些段落分離出
來﹔ 因此繼績禁止全書的發行是

唯一終止損害的手段0再者， 法
國法院係認為本案的情況特硃，
而判定密特朗繼承人應獲得之損
害賠償金額 o從相對數值來看損
害賠償金額 ， 聲請人貢出 40000
本書，獲利甚多 ， 其與居布雷醫
生負連帶損害賠償貴任 ， 事實上
只需要負擔損害賠償金額之一
半o

(2)聲請人
40﹒聲請人則持反對意見認

為 ， 系爭限制並非 「民主社會所

必要者」0聲請人首先指出 ， 大秘

密一書討論的是大眾熱衷的議

題 ﹔該書有助於公民 (密特朗曾

自願向公民們承諾他將會 「揭露

其健康狀況」) 實現其獲知 「國家

謊言」 的權利 ， 亦有助於公眾對

於服務國家的領導人健康的討

論o 該書所揭露的事貴並未對公

民知的權利及公共討論造成負面

的影響 ﹔ 就此係由居布雷醫生與

其出版商決定就應對犬眾揭露哪

些資訊 (聲請人提出 Fre」﹖鹵oz 硼(/

R0乏厂€ 挽 F厂邳刀C€ 〔 GC〕 ﹐ nO.

29183/9S﹐ ECHR 1999ˉ I ) o 聲請

人進一步主張' 密特朗總統死

後 ， 對於其健康情形的論戰未曾

稍歇 ﹔ 事實上許多公眾人物在該

書出版許久之後 ， 仍不斷討論這

個話題o其次﹐ 聲請人主張， 大

秘密一書中的資訊早已廣為流

傳 ， 摘錄自該書的 「先行版」 早
已於1996年l 月 16 日刊登巴黎

壼竟賽(Paris-Match)宗隹誌上'該期雜
誌銷售量為一百萬本 ﹔ 在法院發

出緊急禁制令命聲請人不得再繼
績流通該書前， 該書已經售出

40000 本; 而在上訴法院於 1996

年3月 13 日維持禁制令前，該書

已在綢路上流通， 並獲得犬量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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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豊 的評論 0 聲請人弓 】 用 厂€厂€厂…鳶刃g

陬€€鮨涉岫昂 BZ黴又〈/ 耽 旃€ N€磡€厂岫刀鑭

一案0udgment 0f 9 Feburary 1995，

SeriesAn0‧ 306ˉA)， 主張法院禁

止犬秘密一書的流通並無正當理
由 o

41′聲請人爭執， 由於該禁制

令並無期問的限制 ， 系爭限制等

於是一般性 、 絕對性的對出版之

禁止，違反比例原則 ;再者，聲
請人亦已給付相當數額的損害賠

償，這些損害賠償的目的是為了

保護 「被害人家蜃的」 利益， 而

非填補對公共利益之損害 (刑事
法院在 1996年7月 5 日的判決中

已命聲請人填補此損害〉 o聲請人
特別指出 ， 法國政府的主張有

誤， 民事法院並不受刑事法院認

定其為違反醫療保密義務罪從犯

之判決的拘束。 民事法院只需考

慮私人問的利益，其職貴僅在於

評估密特朗總統死前因他人違反

醫療保密義務， 其隱私權受有如

何之損害 ， 並使密特朗總統就此

損害獲得賠償 。 凡受有此種隱私

權之侵害者， 其開啟訴訟程序之

權利於其死亡時即已消滅﹔依死

者隱私權之侵害是否因他人違反

醫療保密義務而生 ， 而對接收與

透露資訊的權利有差別對待 ， 並

璟︱… Z)黴 R0(Z 邳刃邸7 M煩zZ黴厂乏€ 挽 F厂邸刃C€

(n0˙ 34000/96﹐ ECHR 2000ˉX)一案
中的 「客觀理由」0聲請人認為，
法國政府以刪除違反醫療保密義

務的段落將會根本改變該書的內

容為由 ， 正當化其全面禁止該書

的流通， 「更是無理」o這樣的主

張， 等同是以郵分的言論審查將

會違反智慧財產權法(Code 0f

Intellectua1 Pr0perty) 中 作 者 有 創

作內容不受扭曲之權利 ， 來正當

化全面的言論審查o最後，聲請
人指出 ， 密特朗的繼承人並非直

接受有損害 ，但民事法院卻壤密

特朗的繼承人獲得極高的損害賠

償，計有34萬法郎，並發出暫時

禁制令， 禁止該書的流通0

(b) 法院的判斷

(1) 一般原則

42'本院首先重申歐洲人權

公約第10條之判決先例所建立的

基本原則 (參週日 日報(no‧ 1)，前

揭註 ， 頁 40一41 ' 琶 65 以及

ˊ4鹵曚0C乏邳#0刃 E/亡乏刀 \之 F厂邳刀C€， n0˙

39288/98﹐ 琶 56﹐ ECHR 2001ˉ

VlI)o

表現自由係民主社會中最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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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基礎之一 ， 是民主社會進步
與個人自我實現的基本條件之

一o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

2項，表現自由並不僅適用犬眾喜

歡、不討厭或認為無關痛癢的「資
訊」 (inf0rmati0n)或 「 想 法」 (idea) ，

也包括那些壤人不愉快、震鶩或
不安的言論o這些是多元、寬容

與開放的要求， 一個欠缺以上要

素的社會， 不足以稱之為 「民主

社會」 o如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

之規定， 表現自由的保護有例外

之情形 ， 然而這些例外情形必須
予以嚴格解釋'任何對表現自由

的限制皆須有確立的理由 o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第2項

中 「必要」 此一形容詞，指的是

有 「急迫的社會需求」 o 歐洲人權
公約締約國對於是否有此種需求

有一定之評斷餘地(margin of

appreciati0n) ' 1′旦須 受到 歐 洲 人權

公約之監督， 受監督者包括立法

或具體決定 ， 由獨立之法院作成

之決定亦同 o 因此本院有權對於

一 「限制」 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

約第10條保護之表現自 由為最後
之裁決o

本院行使監督權之職貴並不

在於取代內國法院的地位， 而是
審查內國法院行使其評斷餘地而
作成之決定 ， 是否符合歐洲人權

公約第10條o這並不是說本院的
監督僅限於確認各國是否合理 、

仔細且忠實地行使其評斷餘地;
本院職貢在於就系爭限制發生之
原因案件為整體之觀察， 決定系
爭限制 「與所欲追求的合法目的
問是否符合比例原則」、 內國法院
用以說理之理由是否 「相關且充

分」o
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並未禁

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或對出版物

流通的禁止﹔ 然而 ，這類型的限

制對民主社會所造成的危險甚

大 ， 因此本院面對這類型的限制

時，須採取最縝密的審查，對本

案本院也會採取如此之審查 o

43.本院也曾一再強調媒體
於民主社會中的重要角色o 本院
尤其曾認為 ， 雖然媒體不得逾越

某些界限，如對他人權利之尊
重 ， 但媒體的職貢在於揭露所有

大眾有興趣之資訊與想法 (媒體

必須以符合其義務與貴任的方式

為資訊之揭露) o 不單單是媒體方

有揭露上述資訊與想法的貴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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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眾也有獲知系爭資訊與想法的

權 利 (參 B岫d€z 肋刪加 硼d

&€刀腑鰓 ˋ乙 N0厂W硼 〔GC 〕 ﹐ nO﹒

21980/93' 壆豎 S9 and 62﹐ ECHR

]999‧ ]]I ﹐ and C0/0胴涉邳刎 腐刃昂

0絎€陬 耽 F厂腐刃C€﹐ n0˙ 51279/99﹐ 薑

55﹐ ECHR 2002ˉV〉 。 媒體 的 「公

共監督者 」 (pub1ic watchdog) 的 角

色對民主社會至為關鍵，各國的

評斷餘地的行使必須要能使媒體

發揮功能 〈參見 ， 例如 ， BZ邸昂€z

T厂0刑驪餾邳 邳刀邸 &硼腑硼 前揭註 ' 琶

59) 。

當書本及期刊文章的內容與
公共議題相關時，這些原則亦適

用於書本或其他將於期刊發表或
已經於期刊發表之文章 (特別參

見 C﹒」~「'X ‥ r黴厂/€€y﹐ 前揭註 ， 晝

42〉o

(2) 本案之情形

44′在本案所採取的各種手
段中 ﹐ 法國的民事法院最初係暫
時禁止聲請人流通大秘密一書，

之後則為永久禁止0 大秘密一書

的作者為戈納德先生與居布雷醫

生，前者為一名記者，後者則擔

任過密特朗總統多年的私人醫

生 o該書描述居布雷醫生與總統

問的關係 ， 其中敘述居布雷醫生

在密特朗總統在診斷出罹有癌症

後組織醫療圉隊照護密特朗的情
形 o 由於密特朗總統承諾每六個
月會給一份健康報告 ， 居布雷醫

生在試I隱瞞密特朗病情時遇到

許多困難， 該書對居布雷醫生的

困境多所著墨o

本院認為 ， 大秘密一書發行

的社會背景乃法國對一公共議題

有廣泛的論辯之際， 其中尤為重

要的是犬眾有獲知關於其國家領

導人患有重病的資訊的權利 ， 以
及擔任總統者若明知其患有重病

是否仍適合負擔公職的問題 o再

者，依照該書， 密特朗總統從他

開始生病到犬眾知道他生病這段

期問 ，一直隱瞞其病情一事， 引

發了犬眾對政治人物生活應否透

明的論辯o

由於本案係涉及 「媒骨豊」 之

自由 ，從而法國政府對於是否有

「急迫的社會需耍」 而應對聲請

人採取系爭限制 ， 僅有有限的評

斷餘地o 本院必須決定是否有此

必要o

45.在此基礎之上﹐ 本院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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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時禁制令以及審理雷體爭黠之

訴訟程序中採取之手段應予以區

分o本院就此重申 ， 系爭限制表
現自 由之手段於起初或許有必

要，但其後已無必要〈關於此黠 ，

參 0加€厂V€厂 邳刀邸 G剷繩厂邸乏硼 挽 婉€

U刀触邸 K氫刀g昴0刑， judgment 0f 26

N0Vembef 199], Series A‧ n0˙

216﹒) o

(碘)暫時禁制令
Z' 密特朗 總統的繼承人於

1996年l月 17 日提出緊急聲請，

其中特別主張該案有違反醫療保

密義務之情事 ' 巴黎地方法院於

1996 年 1 月 18 日發出暫時禁制

令 ， 禁止聲請人及居布雷雷生繼ˉ

績流通大秘密一書0 巴黎上訴法

院於1996年3 月 13 日維持該禁

制令， 並給予總統之繼承人一個

月向管轄法院聲請本案雷體爭點

之雷理'若其未為聲請， 禁制令

於一個月後失效0

上訴法院指明犬秘密一書中
眾多敘述 「顯為雷療保密義務條
款規範」 之事實的段落，指出流
通該雷而揭露上述事實 「 頤為述
法」 ， 侵犯了總統繼承人受新民事
訴訟法第 809 條保護之權利 ， 因

而維持暫時禁制令0該院亦特別

指出 ， 禁止該書之流通係為例外

之手段，該禁制令之時效有其限

芾d〔﹥

2˙本院認為上述理由就本案
而言，係為 「相關 、充分」 之理
由 o承辦緊急禁制令雷請之法
官 ， 係於大秘密一書出版隔夭發
出禁制令， 而出版商則是於總統
過世後十日內即出版大秘ˊ‥‵一
書o正如巴黎上訴法院於l996年

3月 13 日的裁判中詳細指出的'
犬秘密一書係描述總統故意向法
國人民隱瞞其病情 ， 顯然違反了
醫療保密義務 ， 而該雷卻在總統
過世不久後即面世， 更是加深了
總統家人的傷痛 o再者，總統長
年對抗疾病 ，於卸下總統一職幾
個月後即過世，在政治人物與大
眾問 ，確雷引起強烈的情緒反
應，故於本案的情形中 ，該書對
總統造成的傷害尤為嚴重0本院
進一步認為 ， 暫時禁制令並未對

本案雷體爭點雷理的結果預作結
論o 尤其承辦緊急禁制令聲請的
法官係基於有 「顯然違法的侵害」
為裁判 ， 其與雷查暫時禁制令的
上訴法院，都無須探究是否只有
生者有權提起禁止他人揭露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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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訴訟這個棘手的法律問題 o總

統的遣孀與遣孤在總統死亡幾天

後，提起緊急禁制令，承辦的法

官面對遣孀與遺孤遭逢遽痛之情

形 ， 必須採取可能終止侵害之手

段o 由於法官係於該書出版隔天

即發出暫時禁制令， 禁止該書繼一
績流通， 等待相關法院做出判決

決定該書之出版是否符合醫療保

密義務、是否侵犯他人權利 ，和

其所欲追求之目有足夠關聯 o

本院亦認為 ， 由於上訴法院

在維持緊急禁制令時 ， 曾謹慎地

對緊急禁制令加上時效之限制 ，

指明總統之繼承人若未於一個月

內聲請審理本案實體爭點 ， 該禁
制令即失效， 故系爭限制與所欲

追求之目的問符合 「比例原則」0

48′綜上，本院認為，就本案

之情形 ' 承辦緊急禁制令之法官

禁止大秘密一書之流通， 是為了

保密特朗總統及其繼承人權利 ，

係 「在民主社會中必耍」 之手段o

從而 ， 就此而言並無違反歐洲人

權公約第 10條之情形 o

(B)審理實體爭點程序中所採取

之手段

49. 巴黎地方法院於 1996 年

10月 23 日的判決中，命聲請人向
密特朗之遣孀與遣孤負損害賠償
貴任 ， 並繼績禁止流通大秘密一
書o 巴黎上訴法院於1997年5月

27 日作成判決維持上述判決， 聲
請人提起上訴 ， 最高法院則駁回

聲請人之上訴 (參見第 l6段) 。

這些手段是為了補償由於居

布雷醫生違反其應遵守之醫療保

密義務 ， 在大秘密一書中公布資
訊而對密特朗總統及其繼承人所
造成的傷害 o聲請人出版該書之

結果是負有民事貴任'而非刑貢0

系爭手段，就其定義而言'

並非暫時性， 其效力亦無時問上

之限制o

50.本院重申 ， 出版者係以提

供作者媒介之方式行使其表現自

由權 ， 這意味著出版商於出版作

者的作品時，也負有與作者相同

之 「貴任」 (參見黝陀黠(nO﹒ 1)， 前
引註， 琶63)o

因此，聲請人因出版大秘密

一書而須負擔民事之金錢損害賠

償貴任 ， 並未牴觸歐洲人權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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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之規定o

本案中 ， 法國法院命聲請人

負損害賠償貴任係有相關及充分

之理由 o就此' 本院贊同法國民
事法院認為大秘密一書之內容違

反了居布雷醫生根據內國法應負
之醫療保密義務所持之理由與見

解， 尤其是巴黎地方法院於 1996

年 10 月 23 日判決中對該書違反

保密規定的嚴密分析 (參段碼 14

之部分〉o 本院也贊同巴黎上訴法

院於1997年5 月 27 日判決中的

見解 ︰ 「由於居布雷先生係以其作

為醫生的角色陪伴在法藺索瓦˙

密特朗先生身旁 ， 故其書寫於該

書中 ， 所有因為執行業務而獲知

或觀察到的資訊， 皆受醫療保密

義務之規範， 居布雷先生對其病

人負有保密義務0」

51′然而本院認為， 即便法國

法院係基於相關且充分之理由而

繼績禁止犬秘密一書之流通， 該

禁制令卻不符合 「急迫之社會需

要」 的要求， 從而與所欲追求之

目的間不符比例原則 o

52﹒ 依 1996 年 10 月 23 日之

判決 ， 巴黎地方法院之所以無限

期地禁止該書流通，係為了 「終
止被害人所受之損害 ， 並防止該
書繼續流通必然會造成的損害0」
巴黎地方法院，雖然法闌索瓦˙
密特朗死亡已經過一段時日 ，但
這並 「無法終止該書出版時所造
成的傷害 ， 而讓該書之流通合法
化」o媒體雖然已經報導大秘密一
書所含的資訊，但 「繼績流通該
書仍會對原告繼繒造成傷害0」
巴黎地方法院繼績補充說明 ， 唯
一能阻止原告繼繒受到損害的方
式是禁止該書﹔其就此指出 ，「從
其所占之篇幅而言 ， 大秘密一書
中揭露受醫療保密義務規範的事

實的段落甚多 ， 無法在不改變該
書根本內容的情形下 ， 將這些段
落分離出來」o

53.本院不接受上述法院所

持之理由 o 巴黎地方法院於 1996

年 10 月 23 日作成該判決時，距

密特朗死亡已經 9 個半月 o 當時

的社會背景顯然已經與法院於

1996年1月 18 日發出暫時緊急禁
制令禁止該書流通之社會背景不

同 o 犬秘密一書係於密特朗總統

死亡十日 內即發行， 而緊急命令

則於該書出版之隔天作成 ﹔ 本院

已經說明 ， 在總統過世後不久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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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該書面世， 只會激化繼承死者

權利的親人們的情緒 〈參見前述

段碼27)o本院認為 ，距离隹總統死

亡的時問越久，這個因素也越漸
無關緊要， 同理， 時問越久， 大

眾討論密特朗總統兩任任期的歷

史的利益也比保護總統醫療秘密

的利益更大 o 本院當然不是認

為 ， 歷史討論的需求可以免除醫

療從業人員醫療保密的義務， 根
據法國法律， 醫療保密義務係一

般與絕對之義務， 只有在少數法

律嚴格規定的例外情形中始得免

除o然而 ， 一旦有達反醫療保密

義務， 違反者應受刑事制裁之情

形 ， 評估採取如禁書這種嚴厲的

手段 (這本案中係指具有於禁書
類似的一般與絕對手段) 是否符

合表現自由之保護時，應將時問

因素納入考慮0

再者，在民事法院作成本案

實體爭點的判決之前， 該書的銷

售量不僅已經超過 40000 本， 其

也於綱路上流通 ， 並受到許多媒

骨豊的評論o 因此，在法院作成實

骨豊判決之前， 該書的資訊有很犬

一部份實際上早已不再是秘密 o
故維持醫療保密義務未必是更為

重要之利益 (參見 ， 陬€面€厂 ‥

」~「W桓玄Z€厂Z邳刀昂， judgment 0f 22 May

1990﹐ Series An0﹒ 177， p﹒23， 琶 …1…

0加€厂V€厂 魔刀昴 G例邳厂邸蘑魔刃， 前引 註 '

p﹒33 晝 琶 66 et Seq﹒… Vefeining

Weekblad BuH， 前引 註 ， p˙ 20 琶

41﹔ and F厂€鹵$0Z 魔刀乙Z R0乏厂€﹐ 前引 註﹐

薑53)o

54.由於無限期地禁止大秘

密一書之流通 ， 係在命聲請人對
總統繼承人負損害賠償貢任外之

額外負擔 ， 故系爭手段與所欲追
求的 「合法目的 」 〈即保護密特朗

及其繼承人之權利)顯不合比例 o

55.綜上， 當巴黎地方法院於

1996年10月 23 日作成本案判決

時' 已不再有繼繒禁止大秘密一

書流通的 「急迫之社會需求」 o從

而' 自 ]996年]0月23日起，即

有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之情
事o

56.聲請人主張， 其被判定與

居布雷醫生對密特朗夫人與另外

三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貴任 ，

該損害賠償金額 「過高」 ， 侵害其

表現自由 o

57.本院已經作成結論 〈參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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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碼55) 因此並無必要就聲請人 (略)
此一主張為另外之討論0 59'﹣65﹒ 〈略〉

]工 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之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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